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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5-005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8,373,12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中科 股票代码 0028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虹 邓狄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7

号银都大厦 15 层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7

号银都大厦 15 层 

传真 010-68727993 010-68727993 

电话 
010-68727993（公司业务

联系：010-68715566） 

010-68727993（公司业务

联系：010-68715566） 

电子信箱 dfjc@oimec.com.cn dfjc@oime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通用测试业务提供的主要产品包括，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综合测试仪、视频分析仪、音视频

测试仪、逻辑分析仪、频谱分析仪、温度测试仪、元器件测试仪器 、网络分析仪等。公司提供的（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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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测试解决方案涵盖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多种测试应用，包括但不限于车载网络和车身、座舱、三

电、底盘、智驾、智能网联等域控制器功能测试、OTA 测试等。公司在测试技术与服务领域的专业服务

业务包括仪器租赁、商业保理和招标代理。 

公司数字安全与保密相关业务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信息安全保密产品和解决方案、虹膜识别产品和

解决方案，政务集成解决方案以及数智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4,596,836,873.31 4,825,721,521.40 -4.74% 5,154,039,76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855,665,806.58 3,008,030,727.97 -5.07% 3,353,237,106.99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营业收入 2,955,810,030.83 3,006,777,681.17 -1.70% 3,022,814,26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9,181,475.41 -85,075,902.18 -145.88% 888,840,60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6,592,355.87 -432,694,898.16 52.25% -120,972,23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158,826.24 -316,308,120.38 113.64% -130,715,792.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211 -0.2806 -156.99% 2.871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208 -0.2800 -157.43% 2.86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45% -2.57% -189.88% 20.79%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53,527,795.80 694,100,912.97 601,301,152.12 1,006,880,16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8,348,354.50 -23,706,301.10 -31,842,169.45 -125,284,65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838,737.46 -30,097,378.14 -35,543,693.51 -110,112,54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3,527,491.71 2,982,279.38 -53,676,303.34 217,380,341.9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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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45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8,38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方科仪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9% 76,064,719 0 不适用 0 

万里锦程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1% 39,565,238 32,803,687 不适用 0 

大连金融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4% 37,570,000 0 不适用 0 

王戈 境内自然人 2.03% 6,078,743 5,927,807 质押 4,832,800 

刘达 境内自然人 1.74% 5,205,610 5,205,610 不适用 0 

珠海格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 4,491,558 0 不适用 0 

青岛精确力升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青岛精

确智芯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26% 3,784,679 0 不适用 0 

杭州明颉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 3,608,406 3,608,406 不适用 0 

赵国 境内自然人 1.16% 3,469,713 3,469,620 不适用 0 

张林林 境内自然人 0.97% 2,898,256 2,099,537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达与张林林系夫妻关系，其他股东并未向公司报告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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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万里红 2022 年、2023 年均未实现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本应按约定进行业绩补偿，

但部分业绩承诺方截至目前仍未履行相关义务。 

  

针对公司与上述未履行补偿义务的业绩承诺方之间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争议案，就万里红 2022 年度承诺业绩未完成事

宜，公司已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并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了受理通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公司就业绩承诺补偿事项提起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 

  

因万里红继续未完成 2023 年度承诺业绩，且上述被申请人同样拒不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为一揽子解决案涉合同项下纠纷，

在征得仲裁庭的同意下，公司对仲裁请求进行了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就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变更仲裁

请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1）。 

  

本次仲裁事项已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但本次开庭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公司将全力推动该仲裁案件，运用一切法律手段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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